
证券代码：000402� � �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5-031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取上海市闸北区上海火车站北

广场以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上海）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参加挂牌出让活动以总价88.15

亿元获得了上海市闸北区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以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收到上海市土

地交易事务中心签章的成交确认书。

上海市闸北区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以北地块位于上海市闸北区天目西路街道，分三宗土地，

四至范围分别为：（1）闸北区天目西路街道478街坊1丘地块、212街坊12丘地块:东至普善路、南

至中兴路、西至恒丰北路、北至现状沪太路；（2）214街坊8丘地块：东至大统路、南至中兴路、西

至普善路、北至沪太路、中华新路；（3）464街坊23丘地块：东至恒丰北路、南至中兴路、交通路、

西至彭越浦、北至中华新路。

上述地块出让面积77,273.7平方米，地上规划建筑面积不超过326,210.7平方米，具体以规

划审批方案为准。 土地用途为办公楼、商业用地、居住用地、文体用地。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6日

股票代码：002756� � � �股票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2015-0022号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5年7月15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7月14日至2015年7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7月1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7月14日下午15：00至2015年7月15日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州市麗水桥路618号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室

（三）会议召集人：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兴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12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150,005,9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5.0029%。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1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5%。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900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0.0029%。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0,030,9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10.0155%。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50,005,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50,005,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50,001,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

反对4,9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150,005,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150,005,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50,005,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七）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50,005,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八）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150,005,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九）关于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关联股东高兴江、杨辉回避表决。

同意40,280,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0,030,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150,005,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0,030,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通力律师事务所陈臻、陈鹏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6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15－080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7月11日，公司公告了《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的有关精神，公司

股东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于2015年7月15日通知公司，紫光集团及其全

资子公司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紫光通信"）、紫光集团第二大股

东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坤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

持公司股份60万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紫光集团和全资子公司北京紫光通信于2015年7月15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20万股和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7%和0.146%，增持金额分别约为

1,492万元和2,237万元。 本次增持前，紫光集团直接持有公司205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紫光集团直接和通过全资子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2,884.0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99%；北京紫光通信不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后，北京

紫光通信持有公司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6%；紫光集团直接和通过全资子公司间接合

计持有公司2,934.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4%。

健坤集团于2015年7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1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49%，增持金额约为746万元。本次增持前，健坤集团不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

持后，健坤集团持有公司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9%。

本次增持后， 紫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6,781.554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1%。

二、后续增持计划

根据《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将以维护公司

股价稳定为目的，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择机增持公司股票。 紫光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三、紫光集团、北京紫光通信和健坤集团分别承诺，在本次增持后6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

持的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五、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15-059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对外投资事项，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影

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000592，证券简称：平潭发展）自2015年7月16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在8月7日公告相

关事项并申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

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98� � �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15-030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2015年7月15日，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5年7月15日

召开的2015年第60次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7月16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核准文件，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再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93� � �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公告编号：2015-038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票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7月2日，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罗莱家纺” ）披露了《关于

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公司

原第一大股东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控股” ）已于2015年7月1日与

境内自然人薛骏腾、薛晋琛、王辰、薛剑峰等4人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协议方式转让其

持有的部分罗莱家纺股票。

现公司接到投资控股通知，其已与《股份转让协议》的其他各方受让人薛骏腾、薛晋琛、

王辰、薛剑峰协商一致，将股份转让价格由8.195元/股调整至8.88元/股，协议其余条款均保持

不变。

一、具体情况如下：

1、转让人、受让人、转让股数、转让价格情况表

转让方 受让方 股数（万股） 价格（元

/

股）

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薛骏腾

8421.786 8.88

薛晋琛

3502.0593 8.88

王辰

3502.0593 8.88

薛剑峰

3502.0593 8.88

2、交易情况表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27,500 39.18 8,569.1673 12.21

薛骏腾

0 0 8,421.786 12

薛晋琛

0 0 3,502.0593 4.99

王辰

0 0 3,502.0593 4.99

薛剑峰

0 0 3,502.0593 4.99

二、公司2015年7月2日披露的两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应调整情况：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第七页 调整前的原文：3、股份转让价款与付款安排

标的股份的交易价格经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确定， 拟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8.195元，股份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155,114.66416万元。 本次协议转让共分一次进行，股

份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第七页 调整后的内容：3、股份转让价款与付款安排

标的股份的交易价格经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确定， 拟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8.88元，股份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168,080.319432万元。 本次协议转让共分一次进行，股

份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第七页 调整前的原文：3、股份转让价款与付款安排

标的股份的交易价格经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确定， 拟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8.195元，股份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155,114.66416万元。 本次协议转让共分一次进行，股

份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第七页 调整后的内容：3、股份转让价款与付款安排

标的股份的交易价格经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确定， 拟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8.88元，股份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168,080.319432万元。 本次协议转让共分一次进行，股

份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三、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经各方于2015年7月1日签署后即产生法律效力，不属于公司2015

年7月10日披露的《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所涉及的“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2015年7月

10日至2016年1月9日）不减持公司股份”的范围。

四、备查文件

1、协议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62� � �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 告编号：2015-038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拟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5

年5月2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5月22日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关于拟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于2015年5月25日、6月2日、6月9日、6月16日、6月24

日、7月2日、7月9日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

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相关尽职调查

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尚未形成明确结果且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

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 告编号：2015-053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6月20日及7月11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 分别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3） 及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8）。

2、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中"议案7（2）选举陈宗海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被否决，本子议案7（2）未获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5年7月15日（周三）下午2: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7月15日上午9:30－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7月14日

15:00�至 2015年7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技术中心三楼会议室（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振兴北路16

号）。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益源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12,951,151数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1.0806%。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7人，代表股份612,616,10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041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27人， 代表股份335,0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9%。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授权代表共3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7,

424,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78%。

2、本次会议股东无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情况。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

议。

董事选举情况：

（1）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李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1,130,410,45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21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3,411,3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198.5234%。

李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陈宗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49,902,44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83,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0.8042%。

陈宗海先生未能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方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612,619,1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092,9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9.6592%。

方建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4） 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王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12,618,1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091,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9.6581%。

王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 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陆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12,616,9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090,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9.6569%。

陆燕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6） 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王志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2,

616,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090,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9.6569%。

王志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盛扬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612,616,

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090,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9.6569%。

盛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乔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612,616,

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090,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9.6569%。

乔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1） 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彭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612,619,1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092,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9.6592%。

彭明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2）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杨续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同意612,618,9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092,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99.6590%。

杨续来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周峰、李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苏永证字（2015）第126号《江苏永衡

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苏永证字（2015）第126号

致：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所接受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聘请，指派周峰律师、李论律师出席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并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涉及

的相关事项进行审查，对有关问题查阅了相关材料，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的真实性、合法性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于2015年6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会议时间、地点、内

容和议程予以公告、通知。

公司于2015年7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会议时间、地

点、内容和议程等事项进行提示性公告、通知。

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2015年7月15日下午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振兴北路16号东源电器技术中心

三楼会议室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司公告一致。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孙益源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名，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612,616,1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0418%。

3、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在2015年7月15日上午9:30-11:30

和下午13:00-15:00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以及

在2015年7月14日下午15:00至2015年7月15日下午15:00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7名，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335,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89%。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公司公告一致。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1、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有：

（1）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612,616,1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0418%。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在网络投票时间内进行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计27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35,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89%。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经合理验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本所认为，上述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新提案的股东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未提出新提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

行了表决，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经

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与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4名，持

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12,951,1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0806%。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下列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选举结果如下：

（1）选举李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1,130,410,4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2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3,411,38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8.5234%。

（2）选举方建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12,619,1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092,93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592%。

（3）选举王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12,618,1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091,93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581%。

（4）选举陆燕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12,616,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090,73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569%。

（5）选举王志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2,616,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090,73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569%。

（6）选举盛扬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2,616,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090,73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569%。

（7）选举乔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2,616,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090,73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569%。

（8）陈宗海未能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49,902,4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3,49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042%。

8、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选举结果如下：

（1）选举彭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612,619,1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092,93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592%。

（2）选举杨续来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612,618,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092,73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59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612,869,0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8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7.342,88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7%； 反对82,1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以上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及议案6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认为，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周 峰

负责人： .

黎 民.

李 论

二0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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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并实施完毕，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葛葆华和邱向欣申请辞去监事职务，详情见公司于2015年6月

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5）。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能够正常、高效运作，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补选孔建国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见附件），任期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两年内未曾担任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中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附：孔建国先生简历

孔建国，男，1955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 1970年至1976年在

解放军5752部队服役，退伍后历任安徽拖拉机厂车工、工会干事，合肥市机械局工会干事，合

肥市机械工贸公司经理助理、副经理、经理，合肥市机械供销总公司经理，深圳云鹏装饰公司

副总经理，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采购部副经理、电芯制造部副经

理；现任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监事、工会主席。

孔建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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